
陇川县2021年度“三公”经费公开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政府预算信息公开的决算部署和州政府工作安排，经陇川县财政局汇总，陇川县各乡镇、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以及其他使用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单位2021年“三公”经费决算情况如下：

2021年陇川县共有66个部门使用本级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三公”经费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数为776.27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1853万元的41.89%；比2020年“三公”经费决算数1,098.34万元减少322.07万元，减29.32%。从统计数据看，我县2021年 “三公”经费决算比去年同期上涨。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为0万元，因公出国（境）人次数0人。2021年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10万元的0%；与上年一致。

（二）公务接待费用为171.68万元，公务接待批次1,876个、接待人数20,498人。完成年初预算数718万元的23.91%；2021年公务接待费用比上年300.79万元减少129.11万元，减42.92%，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一是严格执行《陇川县差旅费补充规定》和《陇川县接待费管理办法》及中央八项规定，确实做到厉行节约；二是根据疫情要求疫情期间上级检查、公务往来减少。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为604.59万元，公务用车购置17辆、公务用车保有量229辆。完成年初预算数1125万元的53.74%；2021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比上年797.55万元减少192.96万元，减24.19%，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费为120.0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306万元的33.33%；比上年368.20万元减少248.19万元、减67.41%，减少主要原因是: 2021年新购置15辆公务用车120万元，分别是陇川县公安局交警大队3辆27万元、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辆35万元、陇川县林业和草原局10辆58万元（车辆未结清100万元）。

2020年购置17辆368万元：陇川县公安局10辆210万元、陇川县机关事务管理局2辆68万元、中国共产党陇川县纪律检查委员会1辆24万元、德宏州陇川县王子树乡1辆20万元、陇川县乡村振兴局1辆19万元、陇川县统计局1辆17万元、德宏州陇川县户撒乡1辆10万元。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为484.58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819万元的59.17%；比上年429.35万元增加55.23万元、增12.86%。。主要原因是：一是疫情期间开展疫情工作车辆公务用车使用频繁，二是部分单位公务用车老旧维修费用增加。

陇川县2021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决算数对比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决算数
	2021年决算数
	2021年决算比上年增减情况

	
	
	
	增、减额
	增、减幅度

	一、“三公”经费支出
	—
	—
	—
	—

	（一）支出合计
	1,098.34
	776.27
	-322.07
	-29.32%

	1、因公出国（境）费
	0
	0
	
	

	2、公务接待费
	300.79
	171.68
	-129.11
	-42.92%

	（1）国内接待费
	300.79
	171.68
	-129.11
	-42.92%

	（2）国（境）外接待费
	0
	0
	0
	0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797.55
	604.59
	-192.96
	-24.19%

	 其中：（1）公务用车购置费
	368.20
	120.01
	-248.19
	-67.41%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29.35
	484.58
	55.23
	12.86%

	（二）相关统计数
	—
	—
	—
	—

	  1．因公出国（境）团组数（个）
	0
	0
	0
	0

	  2．因公出国（境）人次数（人）
	0
	0
	0
	0

	  3．公务用车购置数（辆）
	17
	12
	-5
	-41.67%

	  4．公务用车保有量（辆）
	229
	203
	-26
	-12.81%

	  5．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个）
	2234
	1876
	-358
	-19.08%

	  6．国内公务接待人次（人）
	27773
	20498
	-7275
	-35.49%


附件：“三公”经费口径说明

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纳入县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县级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等支出。

二、“三公”经费决算数：指县级各部门（含下属单位）用财政拨款（含上年结转结余和当年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三、2021年使用县本级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的预算部门纳入统计范围。陇川县本级各部门“三公”经费，由各部门门户网站上与部门决算一同公开。

